郵寄委託書
　　本人            擬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務處註冊組，代為郵寄以下資料：

	成績單內容
	份數
	若需要彌封請註記

	□中文歷年成績單
	
	· 須彌封
   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‧   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‧   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‧   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‧   份

	□英文歷年成績單
	
	

	□名次證明（總名次百分比）
	
	

	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
	
	


投遞資料為：
	收 件 人
	
	聯絡電話
	

	收件地址
	□□□



此致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
教務處註冊組

	立書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	系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學  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
	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電子郵件：                @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黏貼委託人身分證件正面影本
	黏貼委託人身分證件背面影本

	備註：



	委託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註冊組提醒：

1、若成績單須彌封處理，請於委託書內標註須彌封的成績單項目及份數，若欄位不足請於備註欄中說明。
2、請務必確認投遞資料是否正確，若因資料填寫錯誤，以致郵件未寄達，一概由委託人負責。

